
关于内地企业赴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投资开办企业核准事项的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

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及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内地各种所有制企业在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  

 

  第三条 内地企业赴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是指：内地企业在港澳地区投资

开办具有当地法人资格的贸易、工程承包、劳务合作、生产制造、交通运输、旅

游、服务、研发、投资、科技等企业，以及内地企业在港澳地区或其他国家、地

区设立的企业在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  

 

  第四条 投资开办企业的方式包括：新设（包括独资、合资、合作等）、收购、

兼并、参股、注资、股权置换等。  

 

  第五条 商务部是核准内地企业赴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金融类除外）的

实施机关。省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根

据商务部委托，对本地区企业赴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进行初步审查或核准。核

准时，如有必要，应事先征求国务院港澳办、中央政府驻香港、澳门联络办意见。  

 

  第六条 核准机关应从以下方面对企业申请进行核准：是否有利于内地改革

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港澳地区的繁荣稳定；是否能够发挥港澳地区的

有利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和引进资金、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是否有利于加强内

地与港澳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  

 

  赴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在经济、技术上是否可行，由企业自行负责。  

 

  第七条 以下赴港澳投资不予核准：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与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法规相悖；违反中国所缔结

或参加的国际或多双边协定、条约；利用赴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从事国际犯罪

活动；其他不适宜赴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的情形。  

 

  第八条 核准程序  

    

  （一）地方企业在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为从事境外间接上市、开展投资性



业务在港澳地区投资开办的企业由商务部核准，其余由商务部委托省级商务主管

部门核准。  

 

  须经商务部核准的，由地方企业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级商务主

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后，应在 5个工作日内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上报商

务部。商务部在接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申请材料后，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

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

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

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受理后，须在 15 个

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  

 

  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的，核准机关在接到地方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对于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应当在 5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

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于申请

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补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

受理后，须在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定。  

 

  （二）中央企业在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由商务部核准。商务部在接到中

央企业的申请材料后，对于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

料之日起即为受理。对于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补

正申请材料的，应当予以受理。受理后，须在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核准的决

定。  

 

  （三）地方企业的申请获得核准后，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代发《内地企业赴

港澳地区投资批准证书》（以下简称"批准证书"）。中央企业，由商务部颁发批准

证书。  

 

  第九条 赴港澳地区投资开办企业的内地企业应提供以下申请材料：  

    

  （一）申请书（主要内容包括开办企业的名称、注册资本、投资金额、经营

范围、经营期限、组织形式、股权结构及人员构成等）；  

    

  （二）拟投资开办企业的章程，相关协议或合同；  

    

  （三）内地企业营业执照及法律法规要求具备的相关资格或资质证明；  

    



  （四）外汇主管部门出具的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批复（需以外汇出资的）  

 

  （五）法律法规及国务院决定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十条 企业获得核准后，须凭批准证书和核准文件办理外汇、银行、海关、

外事等相关事宜；并按有关规定报送统计资料、参加境外投资联合年检和境外投

资综合绩效评价。  

 

  第十一条 获得核准的企业在当地注册后，应将有关注册文件报商务部和国

务院港澳办备案，并向中央政府驻香港、澳门联络办报到登记。  

 

  第十二条 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未经商务部批准，不得向下级地方行政主管部

门委托核准事宜。各级主管部门未经商务部授权，不得增加核准内容和环节，不

得越权审批。  

 

  第十三条 本规定第九条第（一）款申请书中所列事项发生变更，须报原核

准机关核准。  

 

  第十四条 此前管理办法与本规定不符的，以本规定为准。  

 

  第十五条 本规定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实施。 

 


